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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科技大學-校內外各類就學獎補助申請案 

補助 
來源 

項目 申請資格 應繳證明文件 辦理時間 補助金額 備註 

教
育
部 

就學貸款 

1.前一年度所得合計低於 120 萬元者：就學
期間利息由政府全額負擔；逾 120 萬元以上
者，家中無兩名子女就學，不符申請資格 
2.前一年度所得逾 120 萬元至 148 萬(含)
者：家中有兩名子女就學，就學期間利息由
政府全額負擔 
3.前一年度所得逾 148 萬者：家中有兩名子
女就學，就學期間需自付全額利息；家中有
三名子女就學，就學期間利息由政府全額負
擔 

1.繳費單 
2.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新
式戶口名簿影本 
3.臺銀對保單 
4.校務資訊系統就貸登錄列印
單(一年級上學期無需登錄列
印) 

每學期依註冊須知
辦理 

1.全額或部分貸款 
2.可依需要加貸書籍費 3000
元、住宿費 8100 元、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憑證明
每學期可增貸 4 萬元及 2 萬
元 

請參閱就學貸款辦
法 

學雜費減
免 

軍公教遺族子女 
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子女 
現役軍人子女 
原住民學生 
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碩專班除外)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1.申請切結書 
2.繳費單 
3.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新
式戶口名簿影本 
4.減免證明(撫卹令、軍人身分
證、眷補證、身心障礙手冊、低
(中低)收入戶證明、特殊境遇家
庭子女證明) 

每學期依註冊須知
辦理 

依教育部減免標準辦理 1.擇一身份申請 
2.拉近定額補助與拉近定額補助與拉近定額補助與拉近定額補助與
學雜費減免僅能擇學雜費減免僅能擇學雜費減免僅能擇學雜費減免僅能擇
一申請一申請一申請一申請 

私立大專
校院減免
學雜費差
額(簡稱拉
近定額補
助) 

限大學部學生且未請領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
他助學措施者 
＊大專弱勢助學金及農漁會助學金除外 

無 由學校自註冊單扣
除 

1.依每學期修課學分時數計
算 
2.每 1 學分時數補助 50%，最
高補助金額為 17,500 元 

1.請參閱教育部補
助私立大專校院減
免學雜費差額要點 
2.拉近定額補助與拉近定額補助與拉近定額補助與拉近定額補助與
學雜費減免僅能擇學雜費減免僅能擇學雜費減免僅能擇學雜費減免僅能擇
一申請一申請一申請一申請 

大專弱勢

助學金 

1.家庭年收入 90 萬以下 
2.利息所得 2 萬以下 
3.不動產 650 萬以下 
*碩專班不適用    

1.申請書 
2.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或新
式戶口名簿影本 
3.前一學期成績單(新生免附) 

每學年度第 1 學期
依公告時程辦理，
申請通過者，助學
金自第 2 學期註冊
單扣除。 

每學年度 15,000 元~20,000
元不等 

1.每學年上學期申
請，符合申請資格
者，即扣除下學期註
冊費 
2.可與可與可與可與拉近定額補拉近定額補拉近定額補拉近定額補
助同時申領助同時申領助同時申領助同時申領 

獎
學
金 

校
內 

學業優良
獎學金 

學業總平均、操行成績均80分(含)以上。同
一學期無記過(含)以上。體育70分(含)以
上。所修各課程均及格者且無停修課程。 

由教務處提供獲獎學生名單，辦
理核發獎狀及獎學金。 

每學期(畢業班最
後一學期不予辦
理) 

第1名3,000元、第2名2,000
元、第 3 名 1,000 元 
研究所每班取第 1 名 

請參閱就學獎補助
辦法 
 

學業成績
進步獎 

學生前一學期學業總平均較前二學期進步成
績，減前一學期全班學業總平均進步成績。
所修各課程均及格者且無記過(含)以上。 

由教務處提供獲獎學生名單，辦
理核發獎狀。 

每學期(畢業班最
後一學期不予辦
理) 

進步： 
10 分(含)以上：一等獎 
9-8 分：二等獎 
7-5 分：三等獎 
以上僅頒發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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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來源 

項目 申請資格 應繳證明文件 辦理時間 補助金額 備註 

獎
學
金 

校
內 

畢業總成
績優良獎 

具畢業資格(不含轉學生)且歷年學業總平
均、操行成績達 80 分(含)以上(不含最後一
學期)。 

由教務處提供獲獎學生名單，辦
理核發獎狀。 

畢業當學期 第1名3,000元、第2名2,000
元、第 3 名 1,000 元。 
研究所每班取第 1 名 

請參閱就學獎補助
辦法 

清寒獎學
金 

1.前一年國稅局歸戶所得 60 萬(含)元以下家
境清寒者。 
2.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操行成績均 85
分以上，所修各課程均及格，且無記過以上
處分者。 
3.導師推薦。 

1.申請書 
2.學生、父母或監護人 3 個月內
戶籍謄本及前一年國稅局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3.前一學期成績單 
4.學生本人之存摺封面影印本 

每學年度第 2 學期
開學日至3月31日
止，每年申請一次。 

每名 5,000 元 

社團服務
獎學金 

在學期間依「學生參與社團活動積分認證與
獎勵作業要點」符合獲頒銅、銀、金質獎項
者。 

依公告 依公告日期申請 1.金質獎：每名頒發5,000元獎
學金及獎狀乙紙。 
2.銀質獎：每名頒發3,000元獎
學金及獎狀乙紙。 
3.銅質獎：每名頒發1,000元獎
學金及獎狀乙紙。 
4.以上獎項，每位學生申請同等
級獎項，以乙次為限。 
5.在學期間曾獲1-3 獎項者，於
學生畢業該學年度擇優 
頒發畢業生「群育績優獎」，至
多 10 名。 

體育績優
獎學金 

評選標準： 
1.參加校代表隊，且仍在隊繼續練習，前一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以上及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所修各課程均及格者，且參加對
外比賽獲下列成績之一者： 
 (1)報名時，有訂定參賽標準之運動項目，
獲前八名者。 
 (2)報名時，未訂定參賽標準之運動項目，
團體、個人 10 隊(人)以下獲前三名，11-20 
隊(人)獲前六名，21 隊(人)以上獲前八名
者。 
2.代表學校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全國大專運動
會、全國大專體育總會或台塑企業運動會舉
辦之比賽前八名者。非校代表隊，符合資格
者可提出申請，但須比照校隊選手志工服務 
20 小時。 

1.申請書 
2.前一學期成績單(申請評選標
準第 2 項者免附) 
3.前一年內競賽成績證明 
4.競賽秩序冊影本 
5.由體育室主任認證 
6.學生本人存摺封面影印本 

1.第一學期：開學
後至當年 10 月 
31 日止。 
2.第二學期：開學
後至當年 3 月 31 
日止。 
3.符合評選標準第 
1 點者，每學年限
申請一次。 
4.符合評選標準第 
2 點者，依申請期
限申請，應屆畢業
生，如獲獎日期超
過申請期限，獲獎
後即可申請。 

1.評選標準第 1 點每名 
5,000 元。 
2.評選標準第 2 點獎助金
額 3,000-20,000 元不等。 
3.符合評選標準 1、2 點
者，可同時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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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來源 

項目 申請資格 應繳證明文件 辦理時間 補助金額 備註 

獎
學
金 

校
內 

優秀青年
獎學金 

前一學年度各學期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 80 分
以上，未受任何處分，具特殊優良事蹟表現。 

依公告 依公告 1.遴選：由各學院召開審查
會議遴選。 
2.名額：各學院每1,000 名
學生遴選1名，未滿1,000名
者以1名計。各生在學期間，
以當選一次為原則。 
3.獲選者每名頒發 5,000 元
獎學金及獎狀乙紙。 

請參閱就學獎補助
辦法 

孝行楷模
獎學金 

具有孝親事實之學生 依公告 依公告 

 

助
學
金 

 

校
內 

工讀助學
金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以上，操行
成績 75 分以上，所修各課程均及格者。 
2.無不良嗜好、工作認真、生活態度良好者。 
3.家境清寒者優先。 

學生獲校內單位聘任工讀生後
繳交以下資料： 
1.工讀助學金/生活助學金申請
書 
2.前一學期成績單 
3.學生本人之元大銀行、合作金
庫銀行或郵局存摺影本 

依聘任公告或通知 依勞動部公佈之時薪標準 請參閱就學獎補助
辦法 

生活助學
金 

符合大專弱勢助學金申請資格，或具中低收
入、低收入戶身分，且前一學期學業與操行
成績均在 80 分以上之學生 

依聘任公告或通知 每週以 8 小時為上限，每月
不超過 30 小時，每月核發
6000 元助學金。 

低收入戶
學生免費
住宿 

經政府機關認定之低收入戶住宿學生 低收入戶證明 每學期於學費單扣
除住宿費 

 

緊急紓困
金 

學生或家庭發生急難者 1.申請書 
2.證明文件 
3.學生本人之存摺封面影印本 

於事故發生後一個
月內提出申請 
 

補助金額視發生情況而定 

緊急紓困
金-非自願
失業家庭子
女補助 

學生為失業1個月以上未逾6個月之非自願失
業家庭子女。 
失業認定期限： 
第一學期-當年度 3/16-當年度 9/16 
第二學期-去年度 9/1-當年度 3/1 

1.申請書 
2.失業認定聯、失業給付申請書
及給付收據 
3.前一年度家庭年所得清單須
在新台幣 114 萬以下【包含學生
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3.3 個月內戶籍謄本 
4.學生本人存摺封面影印本 

第 1 學期：自開學
日起至 10 月 15 日
止 
第 2 學期：自開學
日起至3月31日止 

每學期 10,000 元 1.請參閱就學獎補
助辦法 
2.未獲政府其他補
助(如學雜費減免、
弱勢助學金….等
等) 

 
 
 

基
金 

教
育
部
學
產 

教育部學
產基金低
收入戶學
生助學金 

1.具大學部低收入戶身分 
2.前一學期學業 60 分以上(無小過以上處分) 
3.一年級新生上學期免審核成績。 

1.申請表    
2.低收入戶證明正本 
3.學生本人台灣銀行存摺影本 
5.前一學期成績單 

每學期依公告 每名 5,000 元 資格補助限制項目
請詳閱「教育部學產
基金設置收入戶學
生助學金實施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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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來源 

項目 申請資格 應繳證明文件 辦理時間 補助金額 備註 

財
團
法
人
機
構

各
縣
市
政
府
及 

校外各類
獎學金 

1.視承辦單位規定 
2.請詳閱各類獎學金申請辦法 

1.申請書 
2.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視承辦單
位規定) 

每學期依公告 視承辦單位規定 請自行至本校學生
事務處或嘉義分部
學務組網站查詢各
類獎學金或至教育
部圓夢助學網查詢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獎學金 

原住民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70分以上，
並以班級排名換算百分比排序擇優核發(新
生依原就讀高中三年級上、下學期平均成績
擇優核發。)  

1.申請書 
2.3 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影本 
3.前一學期成績單 
4.印章 

每學期依公告 1.每名 32,000 元 
2.由原委會視實際情形調整
分配名額 

1.請詳閱「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獎助
原住民學生就讀大
專院校實施要點」 
2.獎助學金以領取
一項為限 
3.原資中心辦理 

一般助學
金 

1.原住民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 60 分以上
或設籍在蘭嶼鄉之雅美族學生 
2.以班級排名換算百分比排序擇優核發 

1.申請書 
2.3 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影本 
3.前一學期成績單 
4.印章 

每學期依公告 1.每名 20,000 元 
2. 每學期服務 24 小時，如
通過語言能力認證、專業證
照、學業表現優異等得折抵
時數。 
3. 由原委會視實際情形調
整分配名額(設籍蘭嶼鄉雅
美族學生，不占名額，亦不
限名額) 

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
入戶助學
金 

原住民學生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者 1.申請書 
2.3 個月內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
名簿影本 
3.前一學期成績單 
4.低收入戶證明 
5.印章 

每學期依公告 1.低收入戶學生每名 30,000
元、中低收入戶每名 20,000
元 
2.每學期服務 24 小時，如
通過語言能力認證、專業證
照、學業表現優異等得折抵
時數。 
3.不限名額 


